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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武營 X 林肯表演藝術中心」 海外交流計畫
申　請　同　意　書
    茲就                                   (以下簡稱「立同意書人」)參加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下簡稱「衛武營」)辦理之【2026年「衛武營 X 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海外交流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本人承諾遵守以下條款：
第1條 立同意書人承諾獲選後應完整參與本計畫各項活動，並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履行本計畫申請簡章，以及本同意書所載之相關約定義務，內容如下：
1、 全程參與海外交流計畫，並於計畫結束後繳交心得報告。
1、立同意書人應於中華民國(下同)115年7月7日至11日期間，出席且全程參與「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以下簡稱「林肯中心」)辦理之「夏季論壇Summer Forum」活動，地點為「林肯表演藝術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2、立同意書人應於上述活動結束後30日曆天內繳交心得報告予衛武營，心得報告以中文書寫，需搭配現場活動照片且字數不少於5,000字，格式不拘。
2、 全程參與國內培力工作坊。
立同意書人應於115年8月8日至11日，出席且全程參與衛武營辦理之「衛武營 x 林肯中心 — 美感教育培力工作坊」，地點為「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
3、 參與並執行課程教案設計，並實際入校實踐執行前述教案。
立同意書人應於115年9月至12月期間，依衛武營指定時間參與共備會議，並進行課程教案之設計，並依衛武營指定時間及地點實際進入校園執行前述教案設計成果，預計至多2校。
4、 成果分享：立同意書人應於116年1月依衛武營指定時間出席於其辦理之「培力工作坊」，於前述工作坊中擔任講師，執行工作坊課程，並分享立同意書人於115年9月至12月期間入校實踐及執行課程之經驗及實際成果。
5、 授權：立同意書人同意非專屬並無償授權衛武營得永久，且不限地域、次數及不限使用方式利用獲選者因本計畫所創作或產出之作品及相關工作成果，衛武營並得再授權第三人為推廣、教育等非營利目的利用；並同意不對衛武營及其授權之第三人行使姓名權、肖像權等相關人格權利。
第2條 獲選者補助
1、 如經獲選，衛武營同意提供補助費用共計新臺幣捌萬捌仟元整。除另有明文約定外，前述費用已包含立同意書人履行本同意書第一條第一至三項所定內容之報酬，以及因履行前述內容衍生之包括但不限於機票、當地交通、保險及簽證等相關費用；如有超出，立同意書人同意自行負擔。
2、 為履行本同意書第一條第一項所定內容，立同意書人應自行辦妥出國手續，包括申請美國旅行簽證或授權許可、購買旅行平安保險與機票，立同意書人應自行規劃相關作業期程，以確保如期並全程參與。
第3條 正式契約書簽署
立同意書人如經獲選，應與衛武營簽訂正式契約書，實際權利義務應以正式契約約定內容為準。如於衛武營通知獲選後30日內，雙方仍未完成正式契約之簽署時，衛武營得逕行取消其獲選者資格，並不負任何賠(補)償責任。
第4條 取消或終止
1、 除有不可抗力事由外，因立同意書人之故意或過失未能履行本同意書第一條所定各項約定內容，立同意書人應自行吸收並負擔已實際支出之各項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因出國準備所衍生之相關費用。
2、 如因不可歸責予立同意書人之事由未能執行本同意書第一條約定之各項內容時，立同意書人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立即通知衛武營，經衛武營確認後，已履行之相關費用應另檢據實報實銷。惟，鑒於本計畫具高度延續性及連貫性，衛武營得逕行取消立同意書人參與後續計畫，並不負任何賠(補)償責任。
3、 如因不可抗力事由致本同意書第一條約定之活動取消辦理，衛武營應主動通知立同意書人，如經確認不再擇期執行時，衛武營應給付立同意書人已履行之相關費用，前述費用由立同意書人檢據實報實銷。
第5條 保證
1、 本人擔保依本計畫所提供及交付之申請文件、工作成果及相關資料，均屬真實、無偽造變造情事，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營業秘密等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如姓名、肖像權等)，如有違反，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2、 立同意書人已詳閱並同意本計畫申請簡章及本同意書所載全數內容，如經獲選，保證依前述計畫申請規章及本同意書內容履行各項權利義務。
3、 立同意書人同意如有違反本計畫申請簡章及本同意書任何條款，衛武營得逕行取消其獲選者資格，立同意書人並應立即繳回全數補助費用及經費，且不得向衛武營主張任何權利或請求任何損害及損失之賠(補)償，如因此致衛武營受有損失或損害，並應負賠償責任。
此致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立同意書人
姓名/團體名稱：                                             (簽章) 
代表人(團體)：
統一編號(團體)/身份證號碼(個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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